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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安全培训教育制度

1.0 目的

为规范公司安全教育培训工作，提高员工安全素质，防止和减少

各类事故及职业危害，确保公司从业人员所必需的能力，根据《安全

生产法》、《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国家安监总局 40号令）等法律

法规的要求，特制定本制度，保证从业人员培训教育能满足公司安全

标准化体系运行的要求。

2.0 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与本企业形成劳动关系的人员及进入生产厂区的

临时用工、施工、实习人员、技术服务人员、参观人员等。

3.0 相关文件及引用标准

3.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主席令 2014-第 13 号）

3.2《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标准化通用规范》（AQ 3013-2008）

3.3《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91 号）

3.4《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办法》（安监总局第 30 号

令）

3.5《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质监总局 2011-140 号）

3.6《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安监总局第 80号令）

4.0 总则

4.1 公司必须开展经常性安全教育和培训，建立健全相应的安全教育

制度，普及宣传安全知识,每年至少组织 1 次以岗位安全责任制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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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内容的全员安全教育培训考试。

4.2 公司应对从业人员（包括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特种作业

人员和其他从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教育，熟悉有关安全生产规章制

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

作技能，增强预防事故、控制职业危害和应急处理的能力。未经安全

生产培训教育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4.3 公司安全环保部负责对公司各部门、车间人员的安全培训教育工

作实施指导、检查和监督。

4.4 本规定所要求的各项安全教育应有记录、有确认、可追溯；涉及

对外单位和外来人员的相关要求，应在书面合同中予以明确。

4.5 将安全培训工作纳入本单位的工作计划，并保证安全培训工作所

需的资金。

5.0 职责

5.1 公司总经理确保公司培训管理工作，能满足公司《危险化学品从

业单位安全标准规范》管理的需要，为人员能力提高提供必要的培训

条件。年度培训计划由总经理审批。

5.2 人事行政部

根据国家安全管理方针政策、公司生产经营发展及安全标准化规

范体系的要求，由人事行政部负责在每年年底编制次年安全培训计

划，明确安全培训工作的目标、任务以及具体培训项目。并负责将安

全培训项目纳入《年度从业人员培训计划》。安全环保部负责在年度

从业人员培训计划中纳入安全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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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负责提供培训或采取其他措施以满足其需求。

5.2.2 组织在职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学历教育管理和职业技术教育。

5.2.3 负责组织在职员工和新入厂员工以及外来人员的培训教育。

5.2.4 编制在职人员年度安全培训需求调查表、安全培训教育计划。

5.3 安全环保部

5.3.1 负责编制公司安全培训教育大纲。负责安全培训计划的组织、

实施、考核。

5.3.2 负责班组安全活动计划的制定，并对培训效果进行评审。

5.3.2 负责组织对公司管理、技术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培训的

取证工作和复审工作。

5.3.3 负责对在岗职工、新上岗职工的具体安全教育事项。

5.3.4 负责各部门对职工安全培训教育考核情况进行监督管理。

5.4 生产技术中心和车间

5.4.1 分级负责新员工岗位操作技能培训工作，每年应定期举行，并

分级负责考核工作。

5.4.2 分级建立、健全培训档案，并对培训效果进行评审。

5.4 各部门负责配合安全环保部实施公司级的安全培训计划。

5.5 各部门负责组织实施部门内部人员日常安全培训与考核。

6.0 培训教育对象、内容及相关要求

公司应当进行安全培训的从业人员包括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和其他从业人员。

6.1 公司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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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公司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和其他管理人员的培训教育。

6.1.1.1 公司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必须经过安全生产培训，由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法律、法规规定的有关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并

取得安全资格证书后，方可任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

由地方安全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6.1.1.2公司主要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的安全资格培训时间不得少

于 48小时；每年再培训时间不得少于 16学时，每年复审一次。

6.1.1.3公司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安全培训大纲及考核

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统一制定。

6.1.2主要负责任人和安全管理人员的安全教育内容参照安监总厅宣

教 2017-5 号文件《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化工（危险化

学品）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知识重点考核内容等的通知》。

6.2 从业人员的培训教育

6.2.1 特种作业人员和特种设备操作人员的培训教育。

6.2.1.1 公司特种作业人员和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范围为电工、焊工、

危险化学品从业人员、控制室操作人员、电梯操作、场（厂）内专用

机动车辆驾驶、压力容器、压力储罐等，特种设备管理人员为特殊工

种作业人员。

6.2.1.2凡从事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要求进行专业性安全

技术培训，经考试合格，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后方可上岗作业。

6.2.1.3 特种作业操作证，每 3年复审１次。

6.2.2 新工艺、新技术、新装置、新产品投产（包括中试）前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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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教育

公司生产（工艺，技术，设备等）主管部门，在新工艺，新技术，

新装备，新产品投产（包括中试）前，应组织编制新的安全操作规程，

对操作人员和管理人员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操作。

未经培训教育或考核不合格的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6.2.3 转岗、调岗、顶岗、脱岗人员的安全培训教育

对转岗、调岗、顶岗、脱离岗位六个月以上者，应进行车间、班

组安全培训教育，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从事新岗位工作。车间应进行

登记，并报公司安全环保部备案。

6.2.5 新从业人员培训教育

6.2.5.1 新从业人员在上岗前必须经过公司、车间、班组三级安全培

训教育。

6.2.5.2 新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时间不得少于 72 学时，每年接受再培

训的时间不得少于 20学时。每一级的教育时间为：

1）公司级安全教育时间不少于 24学时；

2）车间级教育时间不少于 24学时；

3）班组级教育时间不少于 24学时。

6.2.5.3 公司安全培训教育（一级），由人事行政部门组织，安全环

保部负责具体安全教育事项。安全培训教育内容包括：

1）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以及地方部门的要求；

2）本单位安全生产情况及安全生产基本知识；

3）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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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权利和义务；

5）有关事故案例等。

6.2.5.4 车间安全培训教育（二级，）由车间主任负责。安全培训教

育内容主要是：

1）工作环境及危险因素；

2）所从事工种可能遭受的职业伤害和伤亡事故；

3）所从事工种的安全职责、操作技能及强制性标准；

4）自救互救、急救方法、疏散和现场紧急情况的处理；

5）安全设备设施、个人防护用品的使用和维护；

6）本车间（工段）安全生产状况及规章制度；

7）预防事故和职业危害的措施及应注意的安全事项；

8）有关事故案例；

9）其他需要培训的内容。

6.2.5.5 班组安全培训教育（三级），由班组（工段）长负责。安全

培训教育内容主要是：

1）岗位安全操作规程；

2）岗位之间工作衔接配合的安全与职业卫生事项；

3）有关事故案例；

4）其他需要培训的内容。

6.2.5.6 新员工经公司级安全培训教育并考试合格后，方可分配到车

间或部门；经车间安全培训教育并考试合格后，方可分配到工段（班

组）；经工段（班组）安全培训教育并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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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7 新员工三级安全培训教育考核情况要登记备案（填写在《安

全作业证》和《新员工安全培训教育台帐》内）。

6.3 其他人员培训教育

6.3.1 参观、学习的人员的培训教育

6.3.1.1 进入公司参观、学习的人员，接待部门负责对其进行以下内

容的培训教育：

1）安全注意事项的培训教育；

2）进入生产区相关部位的危险性告知和基本防护用品；

3）易燃易爆危险区域明火、静电、通讯器材、照相、摄像的管

制；

4）相关场所的应急通道和安全疏散（风向）方向。

5）其他安全事项。

6.3.1.2 培训教育后由公司安全环保部发放《临时入厂证》并指派专

人负责带队。

6.3.1.3接待部门应将培训情况进行登记，并报公司安全环保部备案。

6.3.2 相关方的培训教育

6.3.2.1对外来施工单位的作业人员，公司要进行入厂安全培训教育，

对考核合格的作业人员由安全环保部发放《外来人员入厂证》。培训

应包括如下内容：

1）承包商负责人的安全教育

承包方的安全责任；

1 安全管理资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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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全管理职责和责任；

3 办理现场施工许可证和其他作业票制度；

④现场安全管理的协调。

2）现场施工人员的安全培训教育

①承包商对本单位从业人员进行入厂安全培训教育；

②安全环保部对承包方（施工人员）进行入厂安全培训教育、特

种作业人员资质规定教育，经考核合格后由安全环保部签发《外来人

员入厂证》；

④安全环保部对承包方施工人员进行入厂安全培训教育，协同承

包方办理进场（工地、厂区部位、车间）施工许可证。

⑤公司项目负责部门和车间负责人对承包方的现场安全管理教

育、应急安全联络和协调（协调办理各类作业票证）。

⑥各级负责人应保存安全培训教育记录，并向安全环保部备案。

6.3.2.2 供应商及其相关人员按 6.3.1.1~3 进行安全教育培训。

6.4 日常安全教育

6.4.1 班组日常安全教育

6.4.1.1 开展班组安全主题教育活动

1）组织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学习。

2）班组安全生产讲评。

3）兄弟班组安全管理先进经验学习。

4）自查隐患的分析和整改。

5）事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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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班组安全标准化达标活动。

6.4.1.2 班组安全思想检查和教育

1）作业前的安全检查。

2）作业中级作业后安全检查工作。

3）劳动纪律检查。

6.4.1.3 班组安全教育的要点

1）内容针对性。

2）学习实用性。

3）教育互动性。

4）形式多样性

6.4.2 各级负责的安全日常教育基本要求

6.4.2.1 形式和频次

1）班组长安全活动 1 次/周，对班组员工进行日常安全教育。

2）车间（工段）安全生产分析会不少于 1次/月，对班组长进行

日常安全教育。

3）安全环保部安全活动要求每月不少于 1 次，对安全员进行日

常安全教育。

6.4.2.2 负责人要求

1）公司总经理应每月至少（选择）参加 1 次班组安全活动。

2）基层单位负责人及其管理人员应至少（选择）参加 2 次班组

安全活动。

6.4.2.3 日常安全教育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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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安全环保部或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每月至少抽查 1

次安全活动的记录并签字，重点班组覆盖率不小于 95％。

2）基层单位负责人及其管理人员应当每月至少抽查 1 次安全活

动的记录并签字，全年覆盖率不小于 95％。

6.4.2.4 日常安全教育计划

公司安全环保部应结合班组安全生产实际，制定班组安全活动计

划。各班组应按照规定和活动计划，按时开展班组安全活动。

6.4.2.5 公司各级部门应建立安全教育台帐。

6.4.3 日常安全教育主要内容

6.4.3.1 学习国家和政府的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6.4.3.2 学习有关安全生产文件、安全通报、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

全操作规程及安全技术知识；

6.4.3.3 讨论分析典型事故案例，总结和吸取事故教训；

6.4.3.4 开展防火、防爆、防中毒及自我保护能力训练，以及异常情

况紧急处理和应急预案演练；

6.4.3.5 开展岗位安全技术练兵、比武活动；

6.4.3.6 开展查隐患、反习惯性违章活动；

6.4.3.7 开展安全技术座谈，观看安全教育电影和录像；

6.4.3.8 熟悉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风险以及对应的防范措施；

6.4.3.9 大修、重点项目检修及重大危险性作业（含重点施工项目）

时的安全技术措施的安全教育

6.4.3.10 安全生产先进集体（个人）的评选和奖励，违纪人员的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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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7.0 安全培训教育管理

7.1人事行政部应进行培训教育需求调查，根据每年安全生产的需要，

确定培训教育目标，制定培训教育计划；安全环保部负责在公司年度

从业人员培训计划中纳入安全培训项目。培训教育计划的变更应进行

审批、记录。

7.2 安全环保部、生产技术中心应对培训教育方式和效果进行评价，

确保培训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7.3安全环保部要建立所有从业人员的培训教育档案，记录培训时间、

内容和考核结果。

7.4 安全环保部应定期对培训教育工作进行总结。人事行政部对培训

效果进行评价。

7.5 安全环保部负责安全教育培训计划的组织实施、记录存档，属管

理归口部门。

7.6 公司总经理提供安全培训所需资源保证。

7.7 安全培训计划变更时，应记录变更情况。

8.0 记录

8.1 从业人员花名册

8.2 安全培训教育需求记录

8.3 安全培训教育计划

8.4 培训教育计划变更记录

8.5 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教育档案安全教育培训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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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安全教育培训效果评价记录培训教育计划变更记录

8.7 公司主要负责人及管理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台帐及证书

8.8 管理部门负责人和基层单位负责人、专业工程技术人员的安全培

训教育安全培训教育档案。

8.9 从业人员每年再培训考试记录

8.10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教育台帐及证书

8.11 新工艺、新技术、新装置、新产品投产或投用前培训记录。

8.12 新入厂员工安全教育台帐

8.13《三级安全教育卡》及试卷

8.14 转岗、复工安全教育台帐及试卷

8.15 外来参观、学习等人员培训记录

8.16 外来施工人员安全教育台帐及试卷（公司、部门）

8.17 月度安全活动计划

8.18 管理部门、班组安全活动记录台帐


